
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

2024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实施细则

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通过“申请-考核”

制考试方式进行选拔，计划招收普通考生和硕博连读考生共 9名，具

体招生人数以学校下达学院招生指标数为准。

一、招生专业和学制

招生专业：食品科学与工程、生物学（研究方向：微生物学）

学制：四年

拟招收定向生人数：不超过 1人。

二、报考条件及报名

（一）报考条件：

依照《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执行。

（二）网上报名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28 日-2024 年 2月 26 日

（三）2024 年我院关于外语入学考试的要求：

按照《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关于“外语

入学考试”英语相关要求执行，不接受日语考生报名。

（四）提交材料时间及查询：

依照《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执行。

三、选拔程序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

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博士研究生招生工

作。由学院院长、党委书记任组长，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副院长任

副组长，其他成员由学院党政班子成员、学院纪检委员、学院学科专

业负责人组成。

（二）初选

学院按食品科学与工程、生物学专业分别组成相应的初选审核

学科专家组（不少于 7人），根据考生所提交的申请材料，对其外语

能力、科研潜质和基本素质进行初选，100 分为满分，实行每位专家

独立评分，以招生专业为单位，去掉最高与最低分，再计算平均分，

按平均分由高到低排序，且达到 60 分以上，按差额复试的原则，提

出进入复选阶段的考生名单，进入复选阶段考生人数与录取人数比例

不超过 2:1。

（三）复选（复选工作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安排将提前 5 天在学院

网站主页公布）

复选含笔试和综合面试两部分。主要是对学生的学科背景、专业

素质、外语水平、创新精神和能力、科研潜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。

1.笔试

按招生专业对进入复选阶段的考生进行专业能力闭卷笔试。考试

时间不少于三小时，笔试成绩 100 分为满分，60 分为及格分，不及格

者不予录取。

2.综合面试

由学院组织，按招生专业组成面试专家组（不少于 7人），对进

入综合面试的考生进行面试。



面试内容包括学术基本测评和学术综合测评两个部分，对学生的

学科背景、专业素质、外语水平、思维能力、创新能力等进行全面考

核。具体如下：

（1）学术基本测评（100 分）：考生做学术报告（PPT 形式），

介绍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、对拟从事研究领域的了解和看法、本

人拟进行的研究生工作设想及理由等。报告时间约 20分钟。

（2）学术综合测评（100 分）：面试小组就考生申请阶段提交的

材料和现场所作的报告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，提问环节时间 10-15 分

钟。

专家独立评分、面试组秘书当场统计分数，去掉最高与最低分，

再计算平均分。综合面试成绩 100 分为满分，60 分为及格分，不及格

者不予录取。

综合面试成绩=学术基本测评×50%+学术综合测评×50%

（四）成绩使用

复选成绩=笔试成绩×50%+综合面试成绩×50%

总成绩=初选成绩×30%+复选成绩×70%

（五）确定录取名单并公示

学院按招生专业初选、笔试、综合面试的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拟

录取名单。学校拟录取名单确定后，学院将组织拟录取考生和导师进

行互选，如考生认为没有合适导师，主动放弃录取并签署书面确认函

后，学院按顺序递补录取通过复试的候补考生。

四、体检



考生体检要求，参照《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

章》执行。

五、其他

1.本细则未尽事宜按《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

章》执行。

2.监督机制及监督电话

凡对录取结果持有异议的考生或导师，可在公示期间进行申诉。

申诉人向招生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提交书面申诉书及有关

证明材料，由学院处理并存档备案；如对招生学院处理结果不服，可

在招生学院处理结果下达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院

进行申诉。

学院监督电话：020-85288295

邮箱：523655543@qq.com

食品学院

2023 年 12 月 5 日


